附件2
	峨眉山市乡村振兴扶贫领域直拨资金公开

	纪委监委举报电话：12388                                       公开时间：2024年7月26日

	序号
	名称
	来源
	总额
	发放标准及方式
	主管部门
	分配情况
	备注

	1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
	省级财政资金
	179269.03元
	救助对象的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比例进行救助。
救助对象经三重制度保障后，对政策范围内个人年度累计自付费用仍超过我市年度防止返贫监测范围的部分，给与倾斜救助，救助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个人。
	峨眉山市医疗保障局
	1.九里镇17435.56元，涉及15人次；2.双福镇25328.66元，涉及30人次；3.大为镇18120.1元，涉及12人次；
4.桂花桥镇13779.95元，涉及10人次；5.符溪镇29580.85元，涉及19人次；6.胜利街道5120元，涉及5人次；
7.罗目镇27713.49元，涉及8人次；
8.绥山镇16326元，涉及16人次；
9.高桥镇5786.2元，涉及8人次；
10.龙池镇10275.39元，涉及1人次；
11.龙门乡7709.24元，涉及6人次；
12.黄湾镇2093.59元，涉及3人次。

[bookmark: _GoBack]合计133人次。



	



